
 

父母及其他相關者的責任   
 

父母及其他相關者的責任：新的法律義務 
 

2019 年 6 月，加拿大政府對《離婚法》進行了修改。其中一些修改為父母和其他負有育兒或做決

定責任的人，或者在《離婚法》下成為法庭當事方的人，賦予了新的責任。修改還包括法律顧問

的新責任。這些修改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  

    

 
在涉及兒童的所有家庭法律事務中，代表兒童的最佳利益行事是第一要務。  
 

新的《離婚法》規定了父母和其他相關者的責任，以幫助他們代表兒童的最佳利益行事，包括在

法律訴訟等活動中。     
 

對《離婚法》的修改還包括法律顧問的新責任，即幫助父母和其他相關者履行該法規定的責任。   
 

本文件將  

 為您提供關於每項責任的資訊，以及 

 幫助您了解如何最好地履行自己的法律義務。  

 

本頁内容包括 
 代表兒童的最佳利益行事 

 保護兒童免受父母衝突影響 

 使用家庭糾紛解決程序 

 提供完整、準確和最新的資訊 

 遵守法庭令 

 確認 

 法律顧問的責任 
 

在《離婚法》下，當事人有五項責任 
 

1) 代表兒童的最佳利益行事 
 

做任何決定時代表兒童的最佳利益很重要。兒童的最佳利益是法院在裁定涉及兒童的案件時采用

的檢驗標準，現在在新的《離婚法》下這是一個關鍵責任。   
 

根據新的《離婚法》，如果您對兒童有育兒、做決定的責任或與孩子有接觸，則在履行對孩子的

責任時，必須代表孩子的最佳利益行事。 
 

 如果根據新的《離

婚法》您有一份聯

繫令，則這些義務

也適用於您。 

 

 如果您不是父母，

而是代替一方父母

行事，或打算代替

一方父母，則這些

義務也適用於您。 



新的《離婚法》包括一系列具體因素，以幫助您和法院確定在特定情況下什麽是最適合您的孩子

的。例如孩子的以下因素：  

 孩子在特定年齡和發展階段的需要，例如對穩定的需要 

 與父親和母親的關係 

 與他們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和生活中其他重要者的關係 

 分居之前的照料安排和將來的照料計劃 

 觀點和偏好 

 文化、語言、宗教和精神的養育和文化遺產，包括原著民的養育和文化遺產 

其它因素包括每個父母的下列能力和意願 水平 

 對孩子的關心 

 支持孩子與另一位父母的關係 

 進行有關育兒問題的合作和交流 

還有其他可能影響孩子安全的因素，例如 

 任何家庭暴力及其影響  

o 捲入這種暴力行為的任何人照顧和滿足兒童需要的能力和意願水平，以及 

o 下達要求別人在影響兒童的問題上進行合作的法庭命令的適當性 

 與兒童的安全、保障和福祉相關的任何現有民事或刑事訴訟、命令、條件或措施 

在做出有關孩子的決定時，請考慮這些因素。例如，如果您選擇一所新學校，您和另一位父母應

考慮哪一所最適合您的孩子來做出決定。如果您和另一位父母意見不一致，法官會考慮上述相同

因素做出決定。  
 

有關最佳利益因素的更多資訊，請點擊這裏。   

 

2) 保護孩子免受父母衝突影響 
 
您可以為孩子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避免讓他們看到或聽到您與另一位父母之間的衝突。  
 

新的《離婚法》規定了一項特定責任，即盡最大努力保護您的孩子免受因分居或離婚而引起的衝

突的影響。  
 

為了幫助您履行該責任，請記住以下幾點： 
 

 盡量避免在孩子們能聽到時爭論或討論您的法庭事務的細節 – 要等到他們不在家時或盡量

到孩子聽不到的地方 

 避免在孩子麵前批評或抱怨其他父母 

 避免讓孩子覺得他們必須“選邊站”反對另一方父母  

律師、調解員或其他家庭法專業人士可以幫助您提出策略，以幫助您保護孩子免受衝突的傷害。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pub.html


3) 使用家庭糾紛解決程序 
 

“家庭糾紛解決”是《離婚法》中的新名詞。 這是家庭可以用來解決與育兒、家庭支持以及某些家

庭的財產有關的問題的庭外程序。家庭糾紛解決程序的示例包括談判、合作法、調解和仲裁。 
 

根據新的《離婚法》，您需要嘗試使用家庭糾紛解決程序來解決您的家庭法律相關問題，但只有

在合適時才使用。例如，如果您經歷了家庭暴力並且存在持續的安全問題，或者您與另一個人之

間的權力嚴重不平衡，則家庭糾紛解決程序可能不合適。     
 

使用家庭糾紛解決程序而不是讓法官為您做出決定有很多優點：  
 

 您知道孩子的需求。但可能很難向法官解釋，因為法官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只會看到您家庭

的一個快閃鏡頭  

 家庭糾紛解決程序可能比上法庭便宜，而且要快得多  

 看到父母合作對您的孩子有好處  

 一些家庭糾紛解決程序可以幫助您提高彼此溝通的能力 
 

律師、調解員或其他家庭法律專業人士可以幫助您確定哪種家庭糾紛解決程序最適合您。  
 

您也可以在這裏搜索加拿大司法部的網站，查看您所在地區是否有政府的家庭糾紛解決程序。   
 

人們可以通過很多方法來決定分居或離婚有關的問題。您需要確定最適合您和您的家人的方

法。無論您使用什麼程序，都必須關注孩子的最佳利益。 請參閲資訊頁 – 家庭糾紛解決：庭外

解決家庭法律相關問題。  

 

4) 提供完整、準確和最新的資訊 

 

新的《離婚法》規定，當事各方有義務提供《離婚法》及其條例所要求的所有資訊。這樣，父母

就可以基於準確資訊達成協議，法院可以根據準確資訊做出裁決。  
 

例如，為了幫助法院根據《聯邦兒童撫養準則》（《離婚法》下的條例）確定公平、準確的子女

撫養費，您需要提供完整、準確和最新的收入資訊。這意味著你需要提供 

 您最近三個納稅年度的所得稅申報表   

 加拿大稅務局最近三個納稅年度中每個年度的評估和重新評估通知  

根據您的情況，您可能還需要提供其他資訊，例如  

 您最近的收入明細單或工資單，或雇主提供的說明您的薪水或工資的信  

 如果您是自僱人士或者您控制一個公司，您公司的財務報表  

 您從就業保險中獲得的收入的相關資訊  

有關如何為子女撫養費目的提供完整、準確和最新的收入資訊的更多資料，請查閲這裏。  

 

家庭捲入不同法院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fjs-sjf/brows-fure.aspx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fsfdr-firdf.html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fsfdr-firdf.html
https://www.justice.gc.ca/eng/rp-pr/fl-lf/child-enfant/guide/index.html


 

家庭有時會同時被不同法院傳喚。當發生家庭暴力時，這種情況會發生。因爲刑事司法系統、兒

童保護系統和家庭司法系統都可能參與其中。  
 

這樣的情況可能非常具有挑戰性。例如，如果家庭法院不知道父母之間有不得進行任何联系的刑

事命令，那麼法官可能會做出有衝突的命令。這可能會使當事人很難或不可能同時執行兩個命

令，並可能帶來安全風險。  
 

為了幫助解決這一問題，新的《離婚法》規定，法官必須考慮到是否有現行的或未決的與離婚夫

婦有關的民事保護、兒童保護、刑事訴訟或命令。  
 

如果您已離婚或正在離婚，並要求法院作出育兒、子女撫養費或配偶撫養費命令，您需要告知法

院有關您或您的前配偶的任何刑事或兒童保護案件或命令，或任何針對一方的約束令或保護令。    
 

有關家庭捲入司法系統不同部門問題的更多資訊，請點擊這裏。  

 

您有法律義務在被要求時向法院提供所有必要的資訊。法院有方法強迫個人提供《離婚法》及其

規例所要求的資訊，例如作出披露令，但這會導致延誤，這不符合您孩子的最佳利益。      

 

5) 遵守法庭令 
 

新的《離婚法》提醒當事雙方，法院一旦下達命令，就必須遵守該命令。  
 

這不是一項新義務，但父母有時會錯誤地認為自己不必遵守家庭法法庭令。  
 

例如，您必須支付兒童撫養費，直到命令失效為止。這意味著，如果命令未指明您何時可以停止

支付子女撫養費，則必須支付子女撫養費，直到法院更改該命令為止。  
 

同樣，如果法庭令規定了特定的育兒時間表，您不能無故單方面阻止另一位父母行使育兒時間。 
 

如果您不遵守命令，可能會導致嚴重的法律後果。例如，法院可能會判定您藐視法庭。然後，法

院可以施行一系列處罰，包括   
 

 向法院支付罰款 

 支付另一方的法院費用（例如律師費）  

 監禁（在極端情況下） 
 

有時您可能不希望遵守法院命令，因為您的生活或孩子的生活發生了變化，而法院命令沒有涵蓋

這一變化。您可能會認為，法院命令已不再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您必須回到法院要求更改命令以反映新情況。在命令更改之前，您必須遵守原始

法庭令。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fsdfv-fidvf.html


  

確認  
  
重要的是您要重溫自己的責任，並能確實地理解這些責任。 
 

根據新的《離婚法》，每次您在法庭上提交文件時，無論是提起

法庭訴訟還是對訴訟作出答复，都必須確認您了解《離婚法》規

定的五項責任。  
 

這適用於在法庭上作為當事方的任何人。無論您有律師還是自己

代表自己，都需要確認這一點。         
          
  

請記住–您的責任是 

1) 代表孩子的最佳利益行

事 

2) 保護孩子，避免他們受

父母爭端影響 

3) 嘗試糾紛解決程序，除

非它不合適使用 

4) 提供案件要求的所有資

訊 

5) 遵守法庭命令 



法律顧問的職責   
 
根據新《離婚法》，法律顧問是有資格向您提供法律諮詢或在該法下的案件中代表您的專業人

士。 在某些省份，可能包括公證人或律師助理。  
 

對《離婚法》的修改也為法律顧問規定了新的責任，以幫助您履行該法下的職責。 例如，法律顧

問需要 
 

 鼓勵他們的客戶嘗試使用家庭糾紛解決程序來解決他們的家庭事務，除非明顯不適當  

 向客戶介紹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家庭問題或履行《離婚法》規定的義務的家庭司法服務  
 

法律顧問也有義務向您解釋您的責任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pub.html  
 

有關家庭司法服務的更多資訊，請點擊這裏。  

 

法律顧問也有責任證明他們遵守了《離婚法》規定的責任。     
 

相關鏈接 
 

 Making Plans: A guide to parenting arrangements after separation or divorce 

（制定計劃：分居或離婚后的育兒安排指南） 
 Parenting plan checklist 

（育兒計劃要點） 
 Parenting plan tool 

（育兒計劃工具） 

 Parenting fact sheet 

（育兒資訊頁） 

 Family dispute resolution fact sheet 

（家庭糾紛解決程序資訊頁） 

 Divorce and family violence fact sheet 

（離婚與家庭暴力資訊頁）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pub.html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fjs-sjf/brows-fure.aspx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parent/mp-fdp/index.html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parent/ppc-lvppp/index.html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parent/ppt-ecppp/form/form.html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fact-fiches.html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fsfdr-firdf.html
https://www.justice.gc.ca/eng/fl-df/fsdfv-fidv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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